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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學生招生報名系統 Q&A 

 

【報名資格】 

Ｑ：何謂報考資格「修業累計滿二個學期以上」？ 

Ａ：係指就讀原校修業 2 學期以上（滿一學年以上）。 

目前就讀大一下同學，只要在上下學期不曾辦理休學即可報名，因為審核報

考資格時間是在 8 月份，屆時成績單上已有上下學期的成績，符合報考資

格。 

 

Ｑ：學業成績一上或一下任何一學期有二分之一不及格情形，可以報名嗎？  

Ａ：只要考生就讀原校修業 2 學期以上（滿一學年以上）即可報名參加轉學考

試。 

 

Ｑ：已持有於學士學位證書者，可否參加轉學考? 

Ａ：可以報考。 

 

Ｑ：五專肄業學生修畢應修業年限可以用「同等學力」報考嗎？ 

Ａ：可以用「同等學力」身分報考，學力代碼請輸入「999」。 

 

Ｑ：三專肄業學生修畢應修業年限可以用「同等學力」報考嗎？ 

Ａ：可以用「同等學力」身分報考，學力代碼請輸入「999」。 

 

     

【繳費與報名】 

Ｑ：我想列印『華南商業銀行臨櫃繳款單』。 

Ａ：由轉學生招生報名首頁，點選『網路服務功能及下載表件』，再點選『華南

商業銀行臨櫃繳款單』。 

 

Ｑ：是否一定要先繳費，才能進行網路報名？ 

Ａ：是的。本校規定須先繳交報名費，才可報名，「繳款帳號」及「通行碼」請

至報名網站取得。 

1、考生可持金融卡以網路 ATM 或至自動提款機（ATM）轉帳繳費，或至

全國金融機構櫃檯辦理跨行匯款，或至全國華南商業銀行櫃檯繳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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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「跨行匯款」及「臨櫃繳款」請於每日下午 3：30 前辦理，臨櫃繳款單

可至本校轉學生招生系統網站列印。  

 

Q：繳費後，何時可以報名？ 

A：依考生採用的繳費方式不同，可上網報名的時間也會有所不同，建議考生儘

量使用 ATM 繳費，報名較為迅速。另，報名時請以「繳款帳號」及「通

行碼」登入。 

1、網路 ATM 或一般 ATM 轉帳繳費後約 1 小時可上網確認，成功後即

可線上報名。 

2、臨櫃繳款，請於繳費後 2 小時後確認繳費結果 ; 若為臨櫃跨行轉帳者，

因金融單位人工作業處理，亦可能需於繳款後次日始可上網報名。 

 

Ｑ：我用上網取得之「繳款帳號」去 ATM 繳款，ATM 卻無法繳款？ 

Ａ：1、請先確認您的繳款時間是在網路報名的開放時間內 。 

2、請檢查華南商業銀行代號：008，以及繳款帳號是否有輸入錯誤。 

3、請查明您的提款卡是否具有轉帳功能。 

 

Ｑ：如用 ATM 轉帳繳款，2 小時後登入網站卻告知「尚未繳款」，是何原因？ 

Ａ：1、如在短時內曾經登入失敗，可試試關閉 IE 瀏覽器，再重開 IE 查詢。 

2、網路 ATM 繳費及一般 ATM 轉帳繳款 1 小時後可登入系統，惟超過

下午 3：30，部份金融機構會將帳款轉至次日，請次日再登入。 

3、若當日網路塞車，由金融機構傳送之繳款檔案較慢，可能會發生此類情

況，考生請稍再試。 

 

Q：我索取了 2 組繳款帳號及通行碼，繳費及報名時應使用哪一組? 另外，該

如何處理未使用的另 1組繳款帳號及通行碼? 

A：請考生擇 1 組繳款帳號及通行碼辦理繳費與報名（請務必記住），未使用到

的另 1 組無須特別處理。 

 

Q：繳費後，為何查詢不到繳費結果? 

A：請考生確認是否申請過 2 組繳款帳號及通行碼，若是，請以辦理繳費的繳

款帳號進行查詢；若僅申請過 1 組，請再確認輸入的資料無誤。若非上述

情形，請聯繫教務處課務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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Ｑ：我填寫完報名資料後，且按了『送出』鍵，但是瀏覽器上只看到空白一頁，

我如何補印報名表？ 

Ａ：大部分原因是尚未安裝『Acrobat閱讀程式』軟體，考生可以下列方式中選

擇一種解決：請由報名首頁，點選 『網路服務及下載表件』，點選下載

『Acrobat閱讀程式』軟體，請安裝。進入轉招報名首頁，點選『報名入口』，

再點選『補印報名表』，印出報名表；或是借用其他同學之電腦（有安裝

『Acrobat閱讀程式 』軟體者）。 

 

Q：我報名後且按了送出鍵，但沒有印出報名表，我想知道我的報名有沒有成功？ 

A：請進入報名系統 /「考生補印各式申請資料及補印准考證」/「考生補印報名

表」，輸入姓名及身分證字號後，若出現考生的『報名表』明細資料則表示

報名成功，請列印留存；若無出現『報名表』明細資料，表示報名並未成功，

請重新報名。 

 

Q：報名表資料確認送出後，我才發現資料有錯，怎麼辦？ 

A：1、請謹慎確認報名資料的正確性，確認輸入無誤後送出，資料一經送出即

不可再修改。 

2、考生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改報考學系（組）、志願順序或要求退還報名

費、請考生審慎行事。 

3、如性別誤選、地址或電話有漏鍵部份文字（非 2、所列之報考資料），可

以加填或更正，請列印報名表並更正後，於報名截止日前傳真

（FAX:02-23626282）至本校教務處課務組代為更正。 

 

 

【申請退費】 

Q：繳交報名費且完成報名，因故無法參加考試可否申請退費？ 

A：若考生已完成報名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費。另，已完成各該階段考試項

目者，亦不得申請該階段之報名費退費。 

 

Q：繳交筆試報名費後，因故無法報名可否申請退費？退費額度為何? 

A：已繳交報名費但未完成報名程序者，可以申請退費。請填妥寫簡章附件「退

費申請表」，並檢附繳費證明正本（如需留存請自行影印）及考生本人之郵

局或銀行存摺封面影本，依限寄回「106319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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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教務處課務組」申請退費，以郵戳為憑，逾期不受理。另，退費額度為所

繳報名費扣除行政費用 200 元及匯費後退還餘額。 

 

Q：溢繳口試報名費可否申請退費？退費額度為何? 

A：若考生非屬須口試學系，或屬口試學系但未列入口試名單者，溢繳口試報名

費用時，可以申請退費。請填妥寫簡章附件「退費申請表」並檢附繳費證明

正本（如需留存，請自行影印）及考生本人之郵局或銀行存摺封面影本，依

限寄回「106319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1號教務處課務組」申請退費，

以郵戳為憑，逾期不受理。另，退費額度為所繳報名費扣除行政費用 100 元

及匯費後退還餘額。 

 

 

【錄取後原校是否須退學】 

Ｑ：目前已在他校或本校就讀，參加轉學考試錄取正取生者，報到時是否要先

在他校或本校辦理退學手續？ 

Ａ：請詳閱招生簡章內之報考資格，符合所列報考資格之一者，報到時須提出

證明。 

1、若以目前就讀學校「修業累計滿二個學期以上」資格報考者，須有修業 

（退學）證明，因此要辦理退學。 

2、考生目前在 B 校就讀，報考時若以曾就讀過的 A 校資格報考，B 校

無須辦理退學，但在本校就讀學士班者則需辦理退學。 

    【例如】報考時，以領有 A 校專科、A 校大學畢業證書或修滿 A 校大一

以上修業（退學）證明資格報名，正取生目前同時在 B 校就讀學

士班則不需辦理退學，報到時繳驗已領有之 A 校畢業證書或 A 

校修業（退學）證明即可；惟同時在本校就讀學士班者則須辦理

退學，因依本校學則規定：自 102 學年度起入學新生不得同時擁

有 2 個（含）以上學士班學籍。 

 


